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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内蒙古包钢钢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回购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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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 号

平安金融中心 B 座第 22-25 层）

2023 年 5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内蒙

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

“《受托管理协议》”），《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统一简称“《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开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包钢股

份”）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以下简称“19 包钢联”、“19 钢联 03”、“20 钢联 03”）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管理办法》、

《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本次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就发行人涉及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重大事项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公司”、“发行人”）

注销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具体情况如下：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4 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

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和《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的议案》，决定将

回购的股份用途“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

册资本”，并注销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全部 180,090.400 股。注销完成

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45,585,032,648 股变更为 45,404,942,248 股，注册资本将由

45,585,032,648 元变更为 45,404,942,248 元。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 元／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 2020 年 3 月 23 日首次回购，回购数量为 9,313,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总金额为 1,053.22 万元。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共

计回购公司股份 180,090.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95%，总金额 19,993.60 万

元。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公告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

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公司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

关于上述事项，平安证券提醒“19 包钢联”、“19 钢联 03”、“20 钢联 03”

投资人关注公司股份回购减少注册资本事项，依实际需求行使相关权利。

平安证券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

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翌辰、张俊

联系电话：010-56800258

联系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丽泽平安金融中心 B 座 25 层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包钢钢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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